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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广播影视版权保护问题研究》主要讲述了，随着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体系，广播影视领域版权法制
所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，为助力我国广播影视产业的改革与发展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，《广播影
视版权保护问题研究》结合中国国情与广播影视领域特有的版权制度，详尽地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可操
作性的建设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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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广播影视产业化进程对版权保护的影响 第四章广播影视领域版权保护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
一、网络环境对版权保护的冲击 二、版权保护的扩张与网络自由的冲突 三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
责任及其限制 （一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直接责任 （二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责任 （三）网络服务
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的限制 四、网络版权侵权与“三振条款”立法 （一）版权法制“三振条款”的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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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 二、技术保护措施立法的发展 三、技术保护措施对传统版权制度的冲突 （一）公共领域的缩减 （
二）合理使用机制受限制 （三）技术保护措施的法律平衡机制 四、我国技术保护措施立法的完善 （
一）制定专门的《版权技术措施保护实施条例》 （二）合理界定技术保护措施的内涵 （三）设置适
度的法律责任体系 （四）技术保护措施法律制约机制的建构 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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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二）广播电视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版权制度 1888年，德国物理学家赫兹证实了电磁波的存
在。
1890～1894年，法国人布冉利和英国人洛奇发明了无线电接收机。
1894年，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发射机。
1895年，马可尼与俄国人波波夫分别实现了无线电的发送和接收。
1901年12月，马可尼首次完成了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。
此后，无线电通信技术和理论都取得了巨大进展。
1917年，法国人吕西安·莱维发明了无线电收音机。
1920年，英、美商业广播电台分别开播。
之后，收音机逐渐受到民众的喜爱，无线电广播事业渐成规模。
 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广播组织权的诞生。
广播组织权的保护问题要比表演者、音像制作者的权利保护提出得要晚一些。
早期的广播组织是一种公益组织，许多国家赋予广播组织一种垄断权，不允许其他团体和个人从事播
放活动。
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无线电广播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，大量商业性广播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'使得这
种广播的垄断很快就被打破，但这些广播组织中的绝大部分是那些专门转播他人广播节目的“海盗广
播台”；同时，私自录制广播节目以及在酒吧、餐馆等营业性场所播放广播节目的现象也日益普遍。
广播组织逐渐发现，它们不论是自己制作广播节目还是使用他人制作的节目，都需要投入大量成本：
自己制作需要投入很多人力和资金；使用他人的节目制品要支付相应的使用费。
同时，为了使自己的节目能更多地吸引听众和观众，它们必须绞尽脑汁地选择焦点、组织稿件和编排
节目，而那些“海盗广播台”却可以不花费任何投资和劳动而坐享其成，获得超额利润；那些餐馆、
旅店也常常随意录制它们的节目通过在营业场所播放来招徕顾客。
这是极不公平的。
因而，这些广播组织提出，它们对于自己播放的节目，至少应享有重播及转播的专有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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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随着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体系，广播影视领域版权法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，为助力我国广播
影视产业的改革与发展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，本书结合中国国情与广播影视领域特有的版权制度，详
尽地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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